云南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2026年“硕博连读”
博士研究生招生实施办法
     根据云南大学年度招收硕博连读博士研究生的通知要求，为提高学院博士研究生的生源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确保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进一步提升，针对学院硕博连读申请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基本原则
（一）以提高博士生选拔质量为核心，坚持“择优选拔、保证质量、宁缺毋滥”。充分发挥学科专家组的审核作用，突出导师的招生自主权和责任，注重对考生专业基础、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考察。
（二）硕博连读研究生招生工作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三）硕博连读研究生招生工作坚持重点考核学生的综合科研素质和学术创新能力，采取自愿申请、学院资格审核确认、专家评审和面试、择优选拔和限额录取的原则。
二、组织领导
（一）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成立材料与能源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对整个招生过程进行监督、指导，并负责考生申诉的相关问题调查处理。
（二）监察小组
成立材料与能源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监察小组，对招生选拔进行全过程监察督导，并负责受理考生申诉。
（三）学术水平考核小组
由不少于5人的教授职称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组成，负责思想品德、专业基础知识、综合科研素质和学术创新能力等测试和考核。
（四）外语能力考核小组
负责笔试英语或英语应用能力测试。
三、申请条件及要求
申请以“硕博连读”方式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须满足《云南大学202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章程》中关于报考条件的第1至第4点要求，且满足下列条件：
（一）对学术研究有浓厚兴趣，具有严谨的科学研究态度、较强的创新思维和科研能力，以及协同合作精神（同等条件下，应优先考虑已取得高水平科学研究成果者）。
（二）已完成规定的课程学习和考核，成绩优秀，对学术研究有浓厚兴趣，具有较强创新精神和科研能力的在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课程不存在补考、重修或不合格记录。
（三）硕士在读专业与申请专业相近或相关。
（四）符合各博士培养单位提出的其他学术方面的要求。
（五）硕博连读申请人须是云南大学2023级（研三）、2024级（研二）在读的全日制学术型、非定向就业、非在职硕士研究生。
（六）已完成硕士课程学习任务，无不及格科目、无违纪和处分记录。
（七）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成绩优秀，综合素质好，具有较强创新精神、科研能力和团结合作能力等，对学术研究有浓厚兴趣，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和科研能力，有可能完成具有创造性和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和博士论文，并满足以下要求：
1. 具有较强的语言能力，外语水平较高，要求全国大学英语六级成绩≥425分，或IELTS ≥5.5，或TOEFL ≥80，或在英文类学术期刊中科院二区及以上以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作者，申请者第二作者）发表高水平论文。
2. 在与材料相近或相关学科有关的刊物上发表高水平论文、有突出科研成果并满足以下要求之一：
     ①以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作者，申请者第二作者）在正刊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2篇及以上，或发表学术论文累计影响因子大于3，或在中科院JCR二区及以上发表学术论文1篇及以上；
     ②获得发明专利授权2项及以上（排名第一，或导师为第一排名，申请者排名第二）；
     ③获得省级及以上科研成果奖（其中省级一等奖排名前五，二等奖排名前三，三等奖排名前二）；
 ④获得学科竞赛国家级三等奖及以上（排名前二），或省级二等奖及以上（排名第一）。
⑤经招生考核小组认定具有重要的培养潜力。
（八）考生不得跨学科门类申请硕博连读，申请导师须为云南大学当年度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中材料科学与工程博士生导师。
（九）有至少两名所报考学科专业领域内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的书面推荐意见。
    （十）硕博连读申请通过审核的考生不能申请硕士学位答辩，硕博连读生将实行中期考核、分流淘汰机制，不适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者，可按学校有关规定申请转为硕士研究生。
四、工作程序
（一）申请并提交材料
2025年12月26日前，达到申请条件的学生自愿提出申请，下载并填写《云南大学招收“硕博连读”研究生申请表》（附件1），连同有关材料提交至材料与能源学院1411办公室。
提交材料包括：
1. 《云南大学招收“硕博连读”研究生申请表》（附件1）。
2. 两名所报考学科专业领域内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出具的《专家推荐书》。
3.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方向、探索思路和计划（字数3000字以内）。
4. 外语水平证明复印件。
5. 学术成果证明（发表论文、专利证书等）、所获奖励证书或证明等复印件。
6. 本科、硕士在学期间的学习成绩单。
所有提交材料按附件1装订。
（二）资格审查
学院“硕博连读”研究生选拔工作领导小组，组织由3~5位相关领域（行业）专家根据学科专业特点和培养要求，对资格审查合格的考生进行综合考核。
（三）综合考核
时间：2025年12月30日前
1. 考核小组以答辩的方式对研究生进行综合考核，包括但不限于申请人的思想品德、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外语水平、综合科研素质和学术创新能力等。
2. 由外语能力考核小组和学术水平考核小组，对申请硕博连读研究生进行综合考核。
3. 综合考核以面试为主，专家考核小组成员分别给出申请人百分制成绩，综合考核成绩=申请-考核外语水平成绩×0.2+申请-考核专业基础成绩×0.3+申请-考核综合能力成绩×0.5（成绩保留小数点后两位），考核工作小组成员给出的考核成绩平均值为申请者的最终考核成绩。综合考核成绩低于60分的不予通过。
4. 综合考核内容：
①申请者用PPT讲述（介绍本科和硕士阶段学习成绩、硕士学位论文工作、博士工作计划和设想）8~10分钟；
②外语水平考试5~7分钟（包括英译汉、汉译英两部分，由考生当场随机抽取1组题目进行回答）；
③专业基础考试7~10分钟（由考生当场随机抽取1组题目进行回答）；
④综合能力考试8~10分钟（由考官对考生专业素质和能力、综合素质和能力等进行提问，申请者作答）。
每位申请者考核时间不少于30分钟。综合考核环节全程录像，留存视频、音频记录备查。
（三）拟录取
 2025年12月31日前，按照“择优选拔、保证质量、宁缺毋滥”的原则，根据招生计划和综合考核情况，结合考生思想政治素质、身心健康等状况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报研究生院招生办。
五、其他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将取消其“硕博连读”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资格：
（一）申请者提供的材料与事实不符，存在造假行为。
（二）硕士培养期间，受到纪律处分或思想政治品德考核未通过。
（三）硕士培养期间，学位课程存在补考、重修或不合格记录。
（四）不符合选拔规定的体检标准或因疾病而不能继续学习。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开始施行，由材料与能源学院招生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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